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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臺南市政府 函

受文者：臺南市議會

發文字號：府原綜字第1150913369B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二(47209_0913369BA0C_ATTCH2.pdf)

「臺南市原住民文化會館及札哈木原住民公園使用管理辦

法」，業經本府115年5月20日以府法規字第1150695801A
號令廢止，請查照。

依據地方制度法第27條第3項規定辦理。
檢附「臺南市原住民文化會館及札哈木原住民公園使用管

理辦法」廢止令、廢止總說明及廢止表各一份。

正本：臺南市議會

副本：臺南市政府法制處、臺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

地址：7082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
承辦人：蔡兆昕
電話：(06)2991111#8265
電子信箱：ricky860225@mail.tainan.gov.tw

發文日期： 中華民國115年6月5日

主旨：

說明：

一、

二、

電  子  公  文
交  換  章
2026/06/05
10:57:56

法規委員會 115/06/05

1150004185

法規查照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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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5月20日

瘡文字號：府法規字第1150695801A號

附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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廢止「臺南市原住民文化會館及札哈木原住民忝圉｛ 。

巿表黃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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